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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癌病史與最近身體不適未獲改善為由，希望北監准陳水扁戒護外醫，而陳前總統上周

五已提出戒護就醫申請。法務部長曾勇夫雖表示，監獄方面相當重視陳前總統的身體狀況

，已經找醫生幫扁檢查 3 次，也採集糞便化驗，結果正常，目前看到的狀況是感冒跟便祕

。至於陳前總統是否能夠戒護外醫，曾勇夫部認為必須等醫師建議。 

二、陳前總統既有癌症的家族病史，對於身體發出的可能警訊，不能輕忽。而監獄的醫師未必

有全套的檢查設備，也失之簡陋，獄方在處理陳前總統的健康問題時，務必小心為要，獄

方評估陳前總統戒護就醫申請之准否，也不應忽略相關因素。 

三、本席認為，因此不論從法律或人道觀點，法務部應考量卸任元首的身分及人道因素，尊重

陳水扁人權，立即評估讓前總統陳水扁戒護就醫。甚且馬政府不應有政治考量，以免延誤

就醫而危及陳前總統生命，反而造成社會對立不安。 

（四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隨著經濟條件愈發惡化，馬政府除了必須

解決貧富差距結構問題，近幾年來失業率、犯罪率與自殺率

也跟著不斷的升高，不僅大學生繳不起學費、國中小學生繳

不起營養午餐費與代收代辦費的人數逐年增加，低收入戶戶

數及人數亦持續增加，「新貧弱勢問題」繼之而來。馬政府

在拼經濟之餘，也應關注並在政策上兼顧中、低收入戶等新

貧弱勢對象的權益。爰此，內政部暨相關部會應針對此政策

法令缺口提出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當前「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最大的爭議就在於「不動產門檻」的認定

，這些新貧弱勢者常囿於其居住房屋的公告現值，超過「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

助辦法」的規定，而被排除在政府協助範圍之外。 

二、面對這種肇因於政策門檻而產生的新貧弱勢問題，政府如何堅持「社會融合、機會均等」

的政策理念，讓這些應受到協助的民眾，得到應有的照顧，減緩貧窮人口增加的速度，進

而減輕社會的負擔。 

（四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行政院今年（101 年）即將試辦的「不

動產逆向抵押貸款」政策，也就是俗稱的「以房養老」，初

步規劃年滿 65 歲、無繼承人（無子女）、擁有房地產的近貧

老人，將房屋抵押給政府後，依房屋貸款金額，按月領取一

筆現金直到契約結束。雖諸多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

日本……等）均有其推動經驗，然不同於國際經驗的是，在


